
長 庚 大 學 社 團
社 課 說 明



學期初(第1~2週)



請每位指導老師都務必至【114學年度長庚大學社
團指導老師資料填報系統】填寫基本資料(請參考左
邊 QR code)，請老師由學校官網公告連結登入。
社團社課指導老師於9月底完成，逾時不予受理且無
法補助指導費 (第二學期新聘老師請於2月底完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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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名單呈主管核准後，方能作為核發講師費之依據。

學期初(第1~2週)

https://www.cgu.edu.tw/studentaffairs/Subject/Detail/57961?nodeId=7612


1.系統(學期第一週起)填寫「全學期社課日誌」，並於第二週前傳送至課外組，
方便核定

2.未於社課前完成核定，無法補助該堂課社課指導費(需提早上課，請提早完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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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社課時間、場地請確實填寫，並向各單位完成借用，並遵守各場地可使用時間
2.本表單須經社團輔導老師系統核准。
3.詳情請看填寫系統使用說明簡報

1.課外組初核：確認活動內容符合社課性質。
2.登記場地時間，如有衝撞會協助調整場地，無法調整將退回社團更正
3.確認指導老師資料提報即核准；不符合即退回

1.課外組補助社課費用，原則每堂課上限3小時，每學期30小時為原則。
2.校內講師(575/時，且輔導老師擔任指導老師不得超過10小時)，

校外講師(695/時)，超過由社團自籌。

學期初(第1~2週)



學期間(第1~16週)



完成社課點名
1.學生點名(分校內、校外學生QR-CODE，請依身分完成)，

未達6人不予補助

2.講師授課照：完成上課照上傳

需為講師現場授課照片(作簽到證明)，不符合等同未到不予核定補助

完成社課紀錄：
1.完成每堂課社課紀錄：簡單描寫實際社課內容概要

課程性質內容不符不予補助

2.社課大合照：請盡量拍當堂課全體人員

大合照人數與點名人數，如落差過大，該堂課不予核定補助

系統準時送出：
每堂課14日內完成，逾期不予受理及不予核定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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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期間(第1~16週)



講師照範例

音樂類 學藝類體育類



入校申請
講師入校停車：(汽、機車都可，每位講師限1車

號)可申請(9/15-12/19)車辨入校(依社課日誌

社課時間，每日最多折抵3小時)，於9/5(五)前

寫網址 逾時不候，低於(含)3次授課講師，可於

社課當日，向艾課外LINE(19:30前)單次折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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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地使用
使用工二教室：使用前到警衛室借用鑰匙"開門"；用畢關閉確實場覆E化
設備+關窗+關門拍照並到警衛室歸還鑰匙。 未遵守者平時成績扣分，
屢犯者停止教室借用
使用其他場地：請遵守各業管單位規定

學期間(第1~16週)

社課變更
更改時間、場地、老師：7日前系統申請；不及7日須向課外組說明，由承辦人酌情修改

新增社課：7日前向課外組說明，由承辦人酌情修改

注意：凡自行修改未有修正者，則一律不予承認，當堂課無法補助指導老師費用。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U4a1td2_SpQ8_1LY8bVSNdIVuiDEgm-pvjjGgYXfdwQ/edit?gid=0#gid=0


學期末(第17週)



備妥成果報告：
(1)活動成果報告表 (系統送出)，填寫社課內容摘要、成效、檢

討(每項至少200字)精選四張照片(其中1張須為合照)(社課負

責人->社長->指導老師->課外組)

(2)社團指導老師費收據(2-3)請點選(網址)紙本繳交

(非必要)廠商匯款登記卡(2-4)(補助要直接匯給老師，且未老

師在會計室未登記帳號才需使用)

(3)於規定時間繳交課外組，逾時不候。

學期末(第17週)

https://www.cgu.edu.tw/studentaffairs/Subject/Detail/21234?nodeId=7682


學期末(第17週)

日期無需填寫

金額請大寫

不可塗改

姓名、住址、

身分證號

本人親手簽名，簽名要正楷，

不可代簽，違者全學期不予補助。



學期末(第17週 (非必要)匯款帳戶登記卡(表格2-4)


